


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收集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情况的通知

中心城区各区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重庆市加快培育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》（渝经信软件〔2023〕14号），市经济信息委发布两批《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对象名单》，目前培育周期均已结束，我委按计划收集入库企业培育情况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收集范围
纳入《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对象名单（第一批）》（渝经信软件〔2023〕27号）和《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对象名单（第二批）》（渝经信软件〔2024〕34号）的企业，收集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。截至2025年12月底，企业从业人员达5000人及以上，或者202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超50亿元。
（二）“启明星”软件企业。截至2025年12月底，企业从业人员达1000—5000人，或者202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超10亿元。
二、申报流程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请中心城区各区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（以下统称各区）组织符合培育成功要求的入库企业填报《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（第二批）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，以下称《申请表》）。企业需将《申请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并加盖企业公章后，于2026年3月31日（星期二）前提交至企业所在区经信部门，《申请表》需同时提交电子版。
（二）区县初审。各区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填写《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（第二批）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，以下称《汇总表》），于2026年4月2日（星期四）18:00前以红头函件（函件后附相关资料）形式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9008办公室。联系人：李锐；联系电话：15923209694；电子邮箱：cqjxwrjc@163.com。
（三）核实公布。市经济信息委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核实后公布结果。
三、其他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所提交的材料和数据要真实、准确、客观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将取消相关资格。
（二）不宜公开的资料不作为申请相关佐证材料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申请表
2.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申报汇总表
3.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对象名单（第一批）
4.重庆市“启明星”“北斗星”软件企业培育对象名单（第二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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